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公示2022年第一季度朝阳区二级及以上
医疗机构精麻药品自培训考核合格人员名单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处方管理办法》及《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培训和考核工作的通知》(卫办医发〔2005〕237号)、《北京市卫生局关于转发<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培训和考核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培训和考核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自行组织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相关知识的培训和考核。
现将2022年第一季度部分医疗机构上报的自主培训和考核的合格人员名单进行公示，考核合格有效期为自公示之日起2年，不再另行发放合格证书。自公示之日起，授予考核合格医师麻醉药品及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权，经过考核合格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方可专职从事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工作。本通知可作为医疗机构医师获得麻醉药品及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权、专职从事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工作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考核合格的证明文件。
附件：2022年第一季度朝阳区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精麻药品自培训考核合格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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